
江苏开放大学教职工及子女补充医疗保险服务-变更内容

1、服务要求 ：

人数暂定 1261 人，具体结算以实际参保人数为准。

变更为：

总人数（含 3年内预增人数）：1485 人，具体结算以实际参保人数为准。

其中在编教职工：625 人；雇员制教职工：510 人；雇员制教职工子女（0-9 周岁）：230

人；雇员制教职工子女（10-18 周岁）：120 人。

2、报价格式详见附件



附件：

3.报价表格格式

（1）报价一览表（格式）

项目名称

项目编号

分包号（标段号）

投标总报价（含税） 小写： 元（人民币） 大写： 元（人民币）

税率 %

合同履约期

企业类型

是否属于小微型企业 是（ ）否（ ）

是否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是（ ）否（ ）

是否属于监狱企业 是（ ）否（ ）

售后服务承诺

优惠条件承诺

备注

说明：

1.报价币种：人民币。

2.在供应商“是否属于小和微型企业”、“是否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”、“是否属于监狱企业”栏后“是”

或“否”上打“√”,并按要求提供分项报价表及中小企业声明函。评审过程中，如果小、微型企业报价无

法划分计算的，将不予认可。

3.供应商应报出最具有竞争力的价格，项目总报价中包含的所有要求提供货物和服务本身已支付或将支付

的各种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。

4.“开标一览表”除投标文件编制外还需另行制作一份，签字盖章后单独密封，封套标注“开标一览表”，

随投标文件一并递交，以便唱标时使用。

投标人名称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

（2）投标分项报价表

序号

1 2 3 4 5 6 7

名称 服务内容 数量 服务期

分项

单价（元/

人/年）

分项

总价（元）

服务企业

的划分

1
补充医

疗保险
在编教职工 625 人 3 年

2
补充医

疗保险

雇员制教职

工
510 人 3 年

3
补充医

疗保险

雇员制教职

工子女（0-9

周岁）

230 人 3 年

4
补充医

疗保险

雇员制教职

工子女

（10-18 周

岁）

120 人 3 年

投标总报价（人民币： 元）

投标人名称（公章）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.“服务企业的划分”一栏中填写：大型、中型、小型、微型、监狱企业、

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或其他。

2.投标总报价应包括采购人需求的服务的价格、质量保证费用、培训费用等，

项目在指定地点、环境交付、验收所需费用和所有相关税金费用及为完成整个项

目所产生的其它所有费用，招标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3.“投标分项报价表”中“投标总报价”应当与“开标一览表”中“投标总

报价”一致。

4.行数不够，可自行添加。

其余详见招标文件


